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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 

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 7月 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

处罚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自查，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因违反上市公司监管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的情况。 

二、经自查，2018 年和 2019 年间，公司实际控制人胡震先生通过供应商占

用公司资金 3,150 万元，用于其债务偿还。其中 650 万元胡震先生已于 2020 年

9 月前归还至公司，其余 2,500 万元及占用期间利息已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7 日期间全部归还至公司。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涉及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对 2020 年财务

报表期初数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